
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 公告 
 

聯 絡 人：邱達維 
聯絡電話：(02)3366-3990 
Email: dtchiou@ntu.edu.tw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0年 9月 17日 

發文字號：文學院﹙110﹚發字第 073號 

附件：中央研究院來函、中央研究院傅斯年獎學金章程、傅斯年獎學金申請書、
中央研究院傅斯年獎學金申請推薦書 

主旨：110 學年度「中央研究院傅斯年獎學金」自即日起開放

申請。 

依據：依據中央研究院史語字第 1105051050 號來函辦理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申請日期：即日起至 110 年 10月 13 日止。 

二、申請地點：文學院第二辦公室（245 室）。 

三、名額及金額：至多 2 名，每名新臺幣 10萬元整。 

四、申請資格： 

（一）於國立臺灣大學修業滿一年以上。 

（二）申請人須符合下列資格之一： 

1. 歷史學系或研究所。 

2. 哲學系或研究所而注重思想史。 

3. 中國文學系、外國語文學系或研究所而注重語

言學、文字學或古籍校訂之研習。 

4. 人類學系或研究所。 



5. 藝術史研究所。 

6. 語言學研究所。 

（三）學業總成績平均 85 分（等第成績Ａ／等第積分

3.76）以上。 

（四）受領本獎學金者，不得兼領其他獎助學金。 

五、申請文件：申請本獎助學金時，申請人需檢附下列文件： 

（一）傅斯年獎學金申請書及當中所列應檢附文件。 

（二）中央研究院傅斯年獎學金申請推薦書。 

 

 

 

院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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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研究院傅斯年獎學金章程 
 

民國40年1月10日院務談話會通過；47年6月7日院務會議修正；54年7月12日院務會議修正； 
65年3月10日院務會議修正；77年4月7日院務會議修正； 
86年6月12日本院第3次院務會議決議，授權歷史語言研究所全權辦理。 
史語所86年6月19日所務會議修正；93年12月30日所務會議修正；96年3月1日所務會議修正、 
96年3月29日院長核定。 

史語所103年12月25日所務會議修正；104年1月14日本院同意核備。 

史語所108年6月27日所務會議修正；108年7月17日本院同意核備。 

 

第一條 中央研究院為紀念歷史語言研究所（以下簡稱本所）傅故所長斯

年，特在國立臺灣大學設人文科學獎學金，給與成績優異而有志

研習史學、語言學、考古學、人類學之二、三、四年級學生或研

究生。 

第二條 本獎學金每年獲獎名額至多二名，每名獎金十萬元。獲獎最多年

限大學部以三年、碩士班以二年、博士班以三年為原則。 

第三條 本獎學金之給與為每學年一次，自民國四十八年度開始。 

第四條 凡在國立臺灣大學修業滿一年以上，學業總成績平均八十五分

〔等第成績A∕等第績分3.76〕，並願自領受本獎學金之時起就

讀：歷史學系或研究所；哲學系或研究所而注重思想史；中國文

學系、外國語文學系或中國文學研究所而注重語言學、文字學或

古籍校訂之研習；人類學系或研究所；藝術史研究所；語言學系

或研究所者均可申請。 

第五條 申請獎學金者，應於每年十月二十日前將下列各件由所屬學校彙

送本所：申請書一篇，敘明就學經過及以後研習計畫（如獲得本

獎學金，以後繼續申請時，代以「最近一年研習心得」一篇）；

大學各年成績單，注有在全班之名次（如獲得本獎學金，以後繼

續申請時，代以最近一年之成績單）；有關各科教授二人之推薦

書。（本所備有推薦書格式，由申請人索取，請推薦人填就，直

接寄交本所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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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士班研究生申請者，如有已發表之論文，須繳附論文抽印本；

無論文者，須附碩士論文摘要。 

第六條 本所認為必要時，得再舉行面試。申請者須應約到場。 

第七條 本獎學金之審核，由本所所長聘請委員若干人任之。 

第八條 審核結果，於每年十一月三十日發表。獎學金於十二月及三月各

付給總數之半。 

第九條 無適當人選時，本所得減少本獎學金名額，或全部停止給與。 

第十條 本章程經所務會議通過，院長核定後施行。 



傅斯年獎學金申請書 

姓 名  性別 
□ 男 

□ 女 照 

片 
出生年月日 

民國∕西元      年 

      月      日 
系所∕年級  

聯絡電話  Email  

本學年度是否同時申請其他獎學金 
□ 是，另申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否 

應檢附文件： 

一、簡歷（含學經歷、榮譽∕獎助、就學經過） 

二、著作目錄 

三、研究計畫 

四、成績單（大學以上各年成績） 

五、參考著作（博士班研究生須繳交已發表之論文抽印本，無論文者，須附碩士論文摘要；

其他年級者，若有著作或會議論文，亦可併附。） 

六、教授推薦書二封（由教授逕寄中研院史語所秘書室） 

※ 以上相關資料將遵守「個人資料保護法」規定，於業務範圍內運用之資訊將妥善保管不得外流。 



中央研究院傅斯年獎學金申請推薦書 

申請人：        

一、推薦人與申請人之關係：認識時間、在何種機會下認識？ 

對申請人個人之瞭解。 
 
 
 
 
 

二、申請人在所學之專科有何特殊表現？請具體說明。 

 
 
 
 
 

三、申請人之學術研究潛力如何？學習態度如何？ 

 
 
 
 
 

四、其他（可另紙書寫） 

 
 
 
 
 

推薦人簽名：           

任 職 單 位 ：           

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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